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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4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2020-004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收到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泛华”）已将持有的公司 28,000,000 股股份非交易过户
到厦门泛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泛华”）。本次非交易过户完成后，厦门泛
华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8,000,000 股， 所持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为 8.66%。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非交易过户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3）。

2020 年 1 月 10 日，公司接到持股 5%以上股东厦门泛华的函告，获悉其持有本
公司的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
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厦门泛
华集团
有限公
司

否 28,000,000 100% 8.66% 否 否
2020年
1月 10
日

至申
请解
除质
押之
日止

厦门农
村商业
银行股
份有限
公司嘉
禾支行

自身生
产经营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
押前质
押股份
数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
押股
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
押股
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厦门泛
华集团
有限公
司

28,000,000 8.66% 0 28,000,000 100% 8.66%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申请受理回执》。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758 证券简称：华通医药 公告编号：2020-002 号
债券代码：128040 债券简称：华通转债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2726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中国证监会依法
对公司提交的《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
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 个
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收到反馈意见后， 立即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中提出的有关问题
进行了认真分析，积极推进反馈意见的回复工作。 由于反馈意见中涉及的有关问题
仍需公司及中介机构进一步核查落实， 预计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中国证监会提
交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 本着认真落实反馈意见的原则，为稳妥做好反馈意见的回

复及相关申报材料的补充完善工作，经与中介机构审慎协商，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
交了延期回复申请，申请延期不超过 30 个工作日。 待相关文件准备完成后，公司将
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否
取得上述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2114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2020-003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非交易过户进展的公告

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在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19-113）、《简式权益变动书（一）》和《简式权益变动书（二）》，公司持股 5%以
上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泛华”）与其母公司厦门泛华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泛华”）签署了《吸收合并协议》，由厦门泛华吸收合并
控股子公司贵州泛华。 吸收合并实施后，贵州泛华的独立法人资格被注销，其全部
债权债务均由厦门泛华承继。 贵州泛华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60,804,827 股非交易
过户给厦门泛华，非交易过户完成后，贵州泛华不再持有公司的股份，厦门泛华持
有公司股份 60,804,827 股，所持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18.80%。

2020 年 1 月 1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

户登记确认书》，贵州泛华已将持有的公司 28,000,000 股股份非交易过户到厦门泛
华，过户手续已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办理完毕。 本次非交易过户完成后，厦门泛华
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8,000,000 股，所持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为 8.66%。 目
前尚有 32,804,827 股未完成非交易过户，占贵州泛华原持有公司股份的 53.95%，占
公司总股份的 10.14%。

备查文件：
1、《证券过户登记受理回执》；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414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2020-001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黄
立先生通知，黄立先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及解除质押。 具体事
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黄立 是 15,000,000 5.61% 1.60% 是，高管
锁定股 否 2020年

1月 8日

2020年
12月
01日

华 泰 证
券 （上
海）资产
管 理 有
限公司

自身
生产
经营

合计 - 15,000,000 5.61% 1.60% - - - - - -

注：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黄立 是 19,500,000 7.30% 2.08% 2019年 1月
11日

2020年 1月
9日

华泰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合计 - 19,500,000 7.30% 2.08% - - -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黄立 267,187,500 28.53% 99,200,000 37.13% 10.59% 67,900,000 68.45% 132,490,625 78.87%

武汉
市高
德电
气有
限公
司

358,804,683 38.32% 7,897,700 2.20% 0.84% 0 0 0 0

合计 625,992,183 66.85% 107,097,700 17.11% 11.44% 67,900,000 63.40% 132,490,625 25.53%

二、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670 证券简称：国盛金控 公告编号：2020-002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近日接到股东北京凤凰财智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凤凰财智）函
告，获悉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解除日 质权人

凤凰财智 是 20,000,000 29.58 1.03 2018年 9
月 5日

2020年 1
月 6日

国民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合计 20,000,000 29.58 1.03

二、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凤凰财智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前海财智发展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下称前海发展）、 深圳前海财智远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前海远
大）、北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凤凰财鑫）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
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

累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前海
发展 330,157,746 17.06 330,157,74

6 100.00 17.06 0 0 0 0

前海
远大 258,384,325 13.35 41,008,566 15.87 2.12 0 0 0 0

凤凰
财鑫 143,546,846 7.42 39,632,174 27.61 2.05 0 0 0 0

凤凰
财智 67,617,360 3.49 46,464,883 68.72 2.40 0 0 0 0

合计 799,706,277 41.32 457,263,36
9 57.18 23.63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凤凰财智出具的《关于股票解除质押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554 证券简称：惠博普 公告编号：HBP2020-001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盈利：7,500万元至 9,500万元 亏损：49,436.97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9 年度，公司整体经营状况良好，在手订单充足，海外大项目按计划确认收

入，主营业务销售额及利润稳步提升；同时，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
期减少，综合导致 2019 年度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2019 年度业绩的具体财务数

据将在公司 2019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300545 � � � � � 证券简称：联得装备 � � � � � 公告编号：2020-001

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 预计的业绩：基本持平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6.18%�-5.55%
盈利：8527.04万元

盈利：8000万元–9000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2019 年年度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基本持平， 主要原因
是公司 2019 年度研发费用大幅上升。

2、预计本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 447.07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2019 年年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2283 股票简称：天润曲轴 编号：2020-005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 303,250 份；同意注销 7 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共计 682,100 份，注销 5 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共计 155,700 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7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关于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03）、《关于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4）等相关公告。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上述股票期权的注
销事宜已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办理完成。 本次注销的股票期权尚未行权，注销后不
会对公司股本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486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2020-007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收到
董事长王忠辉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其由于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王忠辉先
生本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王忠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应履
行而未履行的任何承诺。

此次王忠辉先生辞去董事长职务，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
影响董事会的依法规范运作。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王忠辉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将尽快按照法定程
序完成公司董事、董事长、相关下属委员会委员的补选工作。

王忠辉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在推进公司创新发展、战略转型等方面做
出了积极贡献，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
王忠辉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1 日

股票代码：000510 股票简称：新金路 编号：临 2020—02 号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四川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0】1 号（以下简称“警示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说明如下:

一、警示函主要内容
经我局现场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你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在恒丰银行成都分行办理定期存单业务， 并立即

设定质押，为四川宏远达物流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 10
日至 21 日，担保金额 49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16 年)的 6.09%，
但你公司未将上述担保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也未进行信息披露。 上述行为违反了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条的相关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
出具警示函措施。 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监督管理措施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交
书面报告。 你公司应吸取经验教训，规范担保流程，杜绝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上述违规行为情况说明
公司子公司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 在恒丰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办理了金额 5,000 万元、期限 3 个月的定期存款存单，子公司相
关人员未遵守公司的相关规定，在未履行公司审批程序的情况下，违规为四川宏远
达物流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2017 年 11 月 21 日， 上述担保金额 4,900 万元
已全部归还。

三、违反的相关规定
上述担保行为未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履行审议程序，也未按照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规定告知公司，导致上述

事项未能审议披露。
上述担保事项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3.1� 之“（四）公司向

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
情形，不需要提请深交所对公司股票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担保占公司 2016 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09%， 实际担

保有效期较短，全部资金已归还，全部担保已解除，经公司自查，未对公司产生实质
性损失。

五、公司拟采取的整改措施
收到上述《警示函》后，公司进行了认真自查和深刻反思，对上述违规行为深表

歉意，并将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整改：
（一）加强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对内控制度执行情况进行自查自纠，系统梳理、

整改公司的审批流程。
（二）加强对子公司的监管及重大事项的上报管理，督促子公司规范运作，健全

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内部控制体系，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三）加强对公司、公司下属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重要岗位

人员的培训力度，提升规范运作意识、法制观念，强化落实问责机制。
（四）强化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遵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公平”的原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按照要求，尽快向四川证监局提交书面报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二○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10 证券简称：*ST 美丽 公告编号：2020-002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 年 1 月 10 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 年 1 月 10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0 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0 日 9:15 至 15:00 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中心区宝兴路 6 号海纳百川总部大厦 B 座
1701-1703 室

4、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飞霖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0 年 1 月 3 日。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819,854,713 股，本次会议参与表决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
共 8 人，代表股份 264,814,54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2.3002%。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股份 181,148,258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22.0952%；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83,666,28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2050%。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指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拟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开展综

合性金融服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拟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开展综合性金融
服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46）。

表决情况：同意 264,803,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9%�
；反对 1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3,110,92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7%；反对 10,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付宏 张愚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0-002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重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 年 7 月 4 日印发京政办发（2017）33 号《北京
市工业污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及设备淘汰目录（2017 年版）》文件中的要求，公
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素制药）在 2017 年底前将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金光北街
1 号的原料药生产车间开始进行整体搬迁（详见公司 2017 年 11 月 3 日公告，公告
编号：2017-087）。

为保证生产经营的连续性，顺利落实新工厂的选址及建设工作，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 2017 年度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华素沧州分公司参与土地
使用权竞买的议案》，决定华素制药在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沧州渤海新
区生物医药产业园” 投资建设沧州华素医药科技产业园（2018 年 2 月 9 日， 公告
2018-011 号）。

2018 年 5 月，华素制药开始在沧州新建原料药生产厂。 2019 年 11 月 14 日，华
素制药收到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事项为：“生产
地址和范围增加河北省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化工大道以南、经四路以东；
原料药（富马酸比索洛尔、盐酸苯环壬酯、盐酸丁螺环酮、盐酸二氢埃托啡、盐酸纳
洛酮、盐酸纳曲酮、石衫碱甲、甲磺酸托烷司琼、盐酸羟考酮），麻醉药品（盐酸二氢
埃托啡、盐酸羟考酮），其他内容不变。 ”

《药品生产许可证》相关内容如下：
企业名称：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72260971-5
许可证编号：京 20150168
分类码：HabC
注册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工业开发区金光北街 1 号
生产地址和经营范围：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工业开发区金光北街 1 号：小容量注射剂、片剂、口服溶

液剂、搽剂、涂剂、乳膏剂、原料药、凝胶剂、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河北省沧州临港经
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化工大道以南、经四路以东；原料药，麻醉药品。

有效期至：2020 年 12 月 13 日
发证机关：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11 月 18 日，华素制药收到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品定点生产批件》，同意在河北省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化工大道以
南、经四路以东（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基地）定点生产盐酸二氢埃托啡
原料药及盐酸羟考酮原料药。 相关内容如下：

单位名称：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盐酸二氢埃托啡受理号：（京）[2019]38-17-01-9
盐酸羟考酮受理号：（京）[2019]38-17-01-10
盐酸二氢埃托啡批件号：（京）TD2019-008
盐酸羟考酮批件号：（京）TD2019-009
申请定点生产药品名称：盐酸二氢埃托啡、盐酸羟考酮
管制类型：麻醉药品
剂型：原料药
盐酸二氢埃托啡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00420
盐酸羟考酮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90228
注册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工业开发区金光北街 1 号
生产地址：河北省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化工大道以南、经四路以东
审批结论：同意在河北省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化工大道以南、经四路

以东（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基地）定点生产盐酸二氢埃托啡原料药及盐
酸羟考酮原料药。

发证机关：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司将密切跟踪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控制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
1、《药品生产许可证》正本及副本；
2、《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定点生产批件》（盐酸二氢埃托啡原料药及盐酸羟考

酮原料药）。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 （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


